
移民政策：FBFA13R-2 

頁 1 / 5 

【移民政策】補充資料 

廖震 老師提供 

一、《內政部移民署人員服制辦法》修正 

（一）修正目的 

內政部移民署人員服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97 年 4 月 28 日訂定發布，並自 97 年 8

月 1 日施行，其後歷經 3 次修正，最近 1 次修正發布日期為 105 年 10 月 26 日。鑑於內政

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勤務工作服樣式已數年未更新，且其材質透氣性不佳及機能

性不足，影響執勤安全性及舒適度，並考量外勤單位須經常執行查緝勤務，例如赴營建工

地與偏遠山區查緝外來人口非法工作及盜伐國有林木案件，故勤務工作服實有重新設計之

必要。基此，移民署於 110 年至 112 年推動勤務工作服革新設計案，以求全面提升服裝機

能性，採吸濕、排汗、抗皺布料，藉以優化勤務工作服材質，俾貼近多元勤務需求，爰修

正本辦法。 

（二）修正意旨及效益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1.基於現行實務尚無穿著便服執勤之狀況，移民署人員執勤係穿著常服，以彰顯機關識別

度及執法專業性，爰刪除「便服」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3 條） 

2.增訂受理入出國（境）及移民申請案件、執行入出國（境）查驗勤務及實施面談勤務為

常服之穿著時機。（修正條文第 4 條） 

3.刪除得因任務需要「穿著勤務背心」及「加著勤務外套」之規定，以符合現行移民署人

員執勤穿著制服情形。（修正條文第 6 條） 

4.各單位得視實際氣候狀況決定是否加著常服外套或勤務外套，爰刪除「加著期間」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 8 條） 

5.配合移民署勤務工作服樣式革新，爰修正相關制式說明。（修正條文第 7 條附件 1，以

下附件部分均從略） 

6.修正制服製發及使用年限，並增訂各單位得依實際制服需求數量進行採購。（修正條文

第 7 條附件 2） 

7.修正換季時間，並增訂各單位得依各地實際天氣狀況彈性調整換季時間。（修正條文第

8 條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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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文規定 

條號 條文規定 

1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0 條規定訂定之。 

2 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署長、副署長、主任秘書與北區事務大隊、中區事

務大隊、南區事務大隊、國境事務大隊所屬單位人員及其他經移民署指定之人員，應

依本辦法穿著制服。 

3 移民署制服分為①常服及②勤務工作服。 

4 常服穿著時機如下： 

一、受理入出國（境）及移民申請案件。 

二、執行入出國（境）查驗勤務。 

三、實施面談勤務。 

四、參加我國或友邦重要慶典、晉謁總統或友邦元首、正式訪問及參加其他重要典禮。 

五、其他經移民署規定有穿著之必要。 

5 勤務工作服穿著時機如下： 

一、執行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舉發、逮捕、戒護、移送、強制出國（境）及

驅逐出國等勤務。 

二、執行值班及收容管理勤務。 

三、登船執行入出國（境）查驗勤務。 

四、其他經移民署規定有穿著之必要。 

6 Ⅰ前二條應穿著制服時機，得因任務需要，不穿著制服。 

Ⅱ行政人員遇有前二條所定制服穿著時機，由相關單位視業務情況提供制服；參加會

議時，得僅提供勤務工作服之勤務背心。 

7 制服之制式說明、製發及使用年限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8 制服換季時間，如附件三。 

9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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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試題】 

1. 下述何者屬於內政部移民署所屬人員或指定人員之制服種類？ 

(A)禮服 (B)勤務工作服 (C)便服 (D)大禮服。 

2.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人員服制辦法》之規定，穿著常服之時機，尚不包括下述何者？ 

(A)受理入出國（境）及移民申請案件 

(B)執行值班及收容管理勤務 

(C)執行入出國（境）查驗勤務 

(D)參加我國或友邦重要慶典、晉謁總統或友邦元首、正式訪問及參加其他重要典禮。 

3. 下述何者不屬於勤務工作服之穿著時機？? 

(A)執行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舉發、逮捕、戒護、移送、強制出國（境）及驅逐出國

等勤務 

(B)登船執行入出國（境）查驗勤務 

(C)執行值班及收容管理勤務 

(D)受理入出國（境）及移民申請案件。 

4. 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單位人員及指定人員依法應穿著制服時，依據內政部移民署人員服制辦法

之規定，下述何者為得不穿著制服之法定事由？ 

(A)天氣影響  

(B)現場長官之指示 

(C)任務需要 

(D)配合其他行政機關之作為。 

5. 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人員職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移民署人員於執行職務時，應著制服並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B)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薦任職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

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其委任職

或相當委任職人員，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 

(C)移民署受理申請在臺灣地區停留、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之案件，於必要時，得派員至申

請人在臺灣地區之住（居）所，進行查察 

(D)移民署對在我國停留期間逾 3 個月、居留或永久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應進行查察登記。 

------------------ 

 

【標準答案】 

題號 1 2 3 4 5 

答案 B B D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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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模擬試題 

1. 依據我國現行人口販運防制法制，下述何者為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相

關事務時，應優先考量之事項？ 

(A)相關政策之落實  (B)對於加害人之起訴、審判與處罰 

(C)跨國犯罪之合作治理 (D)被害人與疑似被害人之最佳利益。 

2.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下列定義描述，何者錯誤？ 

(A)人口販運之不法手段，對於滿 18 歲之被害人，乃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

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

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為之 

(B)行為人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應考量被害人之經濟、生理、心理、情感、

家庭、社會地位、智識水平、身分及語言狀態等相當情形之脆弱處境認定之 

(C)人口販運防制法所規定之不當債務約束，乃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

約束他人，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償 

(D)行為人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而為不法作為者，尚不包括摘取他人器官。 

3. 按現行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下述何者不屬於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法辦理之事項？ 

(A)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人口販運防制事項之協調及督導。 

(B)持有事由為來臺工作之工作簽證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權益保障、安置保護、資源整合與轉介、

推動、督導及執行 

(C)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鑑別、人口販運被害人

人身安全之保護等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D)人口販運防制預防宣導與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規定，原則上以多久之頻率邀集當地移民、

警政、社政、教育、衛政、勞政、檢察、新聞、漁業、交通、海岸巡防等相關機關（單位）

及民間團體，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研議辦理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4 條各款所定事

項？ 

(A)每年  (B)每季  

(C)每半年  (D)無具體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得按實際狀況自為決定。 

5.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下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其權責劃分之搭配，何者錯誤？ 

(A)衛生福利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指定傳染病篩檢、就醫診療、驗傷與採證、心理諮商

與心理治療、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保護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B)勞動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就業服務、就業促進與保障、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衛生等

政策、法規與方案之擬訂、修正、持有工作簽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安置保護、工作許可核

發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C)海岸巡防主管機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救援、鑑

別、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安全保護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 

(D)農業主管機關：人口販運被害人屬外國籍漁船經營者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之勞動權益及

其他必要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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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人口販運之預防與被害人之鑑別，依據現行人口販運防制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司法機關及勞動主管機關應設置 24 小時檢舉通報窗口、線上檢舉平台或報案專線 

(B)警察人員、移民管理人員、勞政人員、社政人員、醫事人員、民政人員、戶政人員、教育

人員、觀光業、移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業人員或其他執行人口販運

防制業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有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應立即通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 

(C)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者，應即移請司法警察機關（單位）進行人口販運

被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口販運嫌疑者，應即移請檢察官轉請司法警察機關

（單位）鑑別 

(D)辦理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偵查、審理、被害人鑑別、救援、安置保護等人員應經相關專

業訓練。 

7.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結果，應作成鑑別通知書送達受鑑別人。受鑑別人對於鑑別結果不服

者，依法應如何加以救濟？ 

(A)依據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願 (B)依法聲請復查 

(C)提出鑑別異議  (D)逕行向地方行政法院起訴救濟之。 

8. 內政部移民署依法設置防制人口返運專線電話，其正確號碼為下述何者？ 

(A)（02）2388-3110 (B)（02）2388-3095 (C)（02）2388-1995 (D)（02）2388-1999。 

9.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關於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有診療必要者，司法警察應即通知轄區衛生主管機關，並協助護送其

至當地醫療機構接受診療及指定傳染病之篩檢 

(B)經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其申請，核發 1 年效期之居留許可，並得

視案件偵查或審理情形，延長其居留許可，每次延長不得逾 1 年 

(C)經核發居留許可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得逕向中央勞動主管機關申請工作許可，不受就業服務

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限制，其工作許可期間，不得逾居留許可期間 

(D)人口販運被害人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居留許可後，有擅離安置處所、行蹤不明或違反法規情事，

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居留許可。 

10.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審理中有法定情形之一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此為人口販運防制法中有關傳聞證據排除之例外規定，則下述情形，何者尚不包括在內？ 

(A)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B)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 

(C)犯罪偵查機關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 

(D)非在臺灣地區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 

--------------------- 

【標準答案】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D B C D A C B D C 

 


